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2021 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工作细则

根据《教务部关于做好 2021 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推荐

资格认定工作的预通知》（中大教务〔2020〕149 号）和《中山大学推荐免试

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认定工作实施办法》（中大教务〔2019〕195 号），结合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的实际情况，经学院 2021 届本科毕业

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学院推免工作小组”）

研究决定，按照以下细则开展本学院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的推荐工作。

一、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工作

按照《中山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和《教务

部关于做好 2021 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推荐资格认定工作

的预通知》中的规定执行。

二、根据中山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工作的有关精神，学生申请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推荐资格，必须满足《中山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

生学位资格认定工作实施办法》第五章和《教务部关于做好 2021 届优秀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推荐资格认定工作的预通知》第五条规定的推

荐条件。

三、学院对学校下达的推免研究生名额按以下方法分配。

1.对于普通班学生，以各专业学生的人数为基数，将学校下达的推免研究生

名额分配到各专业中（出现小数的情况，小数部分的名额将归并到小数值大

的专业中）。





录用通知以及已缴纳版面费证明的复印件。学院教务员负责核对原件与复印

件的一致性。

【备注 1-3】学生的作者单位必须是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否

则该文不予计算科研绩点。

【备注 1-4】在学术刊物的增刊上发表论文降一级计算科研绩点。

【备注 1-5】以“第二作者”身份获得科研加分的前提条件是论文的第一作

者为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的指导教师。

【备注 1-6】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按第一作者对应加分绩点

除以共同第一作者人数所得值计算加分。

2.学生申请科研绩点加分须提供相应的材料证明（原件），并且填写《科研

能力证明材料及诚信声明》（附表 2）装订在所有证明材料的首页作为封面。

未签署《科研能力证明材料及诚信声明》者，不可获得科研绩点加分。

3.学生申请科研绩点加分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予以最终认定。

七、已获得免试资格学生须遵守《科研能力证明材料及诚信声明》相关约定，

不得因为出国/出境留学和就业等原因申请放弃保研资格。学院不受理放弃

保研资格的申请。

八、本规定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2021 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资格工作小组

2020 年 8 月 31 日



附表：《申请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科研能力证明材料及诚信声明》

申请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科研能力证明材料及诚信声明

单位：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姓名 学号

班级 专业

诚信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以下所有材料及所附证明文件均属真实。

本人明白倘若故意虚报材料或隐瞒重要事实，中山大学可取消已发出的免

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即使已经入学者亦可被取消其硕士研究生学籍。

本人亦知并同意获得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后，不得申请出国留学、

就业等，否则学院和学校将不予办理有关手续并将以缺乏诚信为由采取进一步

追究措施。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类别 材料名称及描述
级

别

是否已

核原件

科研绩

点

科研绩点合计

【备注】

（1）本表装订在所有证明材料的首页作为封面；

（2）“类别”栏需填写 “科研论文”；

（3）教务员审核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后，在“是否已核原件”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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